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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监管服务合同








说明：合同中下划线、空白部分可按照项目具体情况进行填写，若无填写内容则注明“无内容或/”。
项目监管服务合同
                             
委托人：联邦制药（成都）有限公司（简称“甲方”）
受托人：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简称“乙方”）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专项项目监管服务事宜，现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订立此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bookmark: _Toc22484665]第一条    服务事项与监管范围
一、甲方委托乙方提供的专项项目监管服务事项为：基于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甲方合作的“五矿信托-恒信共筑239号-长利稳增8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目，现由甲方委托乙方为名下位于彭州市致和镇、国有土地使用证/不动产权证书编号分别为彭国用（2014）第1522号、川（2018）彭州市不动产权第0023186号地块对应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地块（以下简称“项目地块”或“抵押地块”）上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提供项目监管服务。
二、监管范围为：对关于项目用款的资金管理、印鉴证照管理、工程管理、合同管理、本项目销售回款、银行账户管理、抵押物抵押登记办理、借款等事项提供审核、监管服务，具体以本合同第【四】条约定为准。
三、乙方确认接受甲方委托并严格按照本合同约定及要求提供专项监管服务。乙方对本项目监管采取驻场服务、巡场服务，乙方应向甲方提交监管服务报告。乙方应当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各项监管职责、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并及时向甲方报告。
四、监管期限：自甲方确认的乙方人员入场之日起开始计算，直至甲方确认的乙方人员撤场之日。
五、其它约定：无。
[bookmark: _Toc22484666]第二条    甲方的义务
一、甲方有权检查、监督乙方监管服务工作情况，同时甲方有权向乙方调取本协议项下监管服务涉及的全部资料。
二、甲方有权根据甲方需求及实际运营情况，调整本协议约定的监管方式、监管内容、监管深度等，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提供监管服务。
三、甲方应当按本合同规定的时间和金额向乙方支付项目监管服务费。
[bookmark: _Toc22484667]第三条    乙方的义务
一、乙方应按本协议、本协议附件及甲方要求等对项目公司及本项目进行监管。乙方监管团队成员应严格按本协议、本协议附件的约定及甲方要求履行监管职责。
二、乙方应确保监管团队成员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专业技能。
三、乙方应确保乙方、乙方监管团队、乙方员工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不侵犯甲方或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四、乙方监管人员需要按甲方工作时间上下班，不得无故旷工。因工作需要，在休息时间需使用印章或支付资金等，甲方应提前告知乙方监管人员，乙方监管人员应及时到场配合相关工作。
第四条    项目监管内容
印鉴和证照的使用、自有资金及销售资金的使用、合同的签订及执行、项目的销售情况及工程进度，乙方应每周提供符合甲方要求的监管报告。
[bookmark: _Toc22484668]第五条    项目监管服务费及其支付
一、项目监管服务费
经双方协商一致，项目监管服务费的计费方式为：固定收费。乙方收取项目服务费用为61000元。
二、监管服务费支付时间
经双方协商一致，项目监管服务费的支付方式为：甲乙双方确认应不晚于2020年【12】月【25】日之前一次性支付本合同项下的全部监管服务费用。
三、乙方收款账户为：户名：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账号：110060739012015026873；开户行： 交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
四、甲方在付款前，乙方应出具经甲方确认的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发票应由乙方开具或由税务部门代开）。如乙方未及时提交上述发票或提交的发票不符合甲方要求的，甲方有权不支付款项。乙方提交虚假发票的，甲方享有下列权利：
（一）乙方提交虚假发票，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二）乙方提交的发票必须真实、合法、有效。若乙方提交虚假发票，乙方必须在甲方规定时限内更换发票。甲方尚未支付款项的，甲方停止支付并按虚假发票金额的20%扣除乙方违约金直至乙方发票符合约定；甲方已支付款项的，甲方有权从次笔应付款中扣回已支付的款项并按虚假发票金额的20%扣除乙方违约金，乙方提供合法有效发票后甲方按约定付款；对已完成结算并支付款项完毕，乙方拒不提供合法有效发票并按虚假发票金额的20%承担违约责任的，甲方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乙方相关责任。
五、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国家发布新政策调整税率的，在新政策生效日前已经付款的合同金额，应当按照政策调整前税率开具发票，如无法按照调整前税率开具发票的，受票方有权在后期应付合同款项中扣除税率调整前后的差额金额或由开票方向受票方补齐差额金额。国家新政策生效之日后的应付合同款项未开具发票且无法按照原税率开具发票的，应当按照新政策确定的税率开具发票及计算剩余应付款项金额；如本合同涉及含税价的，则税率调整后的含税单价（或剩余总价）=税率调整前合同含税单价（或剩余总价）/（1+调整前税率）*（1+调整后税率）。
五、其它约定：无
[bookmark: _Toc22484669]第六条    合同的变更与解除
一、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的，可以变更或者解除本协议。
二、甲方明确放弃委托事务的，可以单方解除本合同。合同解除时，若乙方尚未提供项目监管服务的，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款项，已经支付的款项，乙方应于退还；若乙方已经开始提供项目监管服务，则项目监管服务费按照乙方提供的服务据实结算。
三、若甲方利用乙方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已收取的费用不予退还。
五、其它约定：无
[bookmark: _Toc22484670]第七条    违约责任
一、合同签订以后，双方都应严格遵守，任何一方违反合同，都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二、若乙方未按照法定、约定完成相应项目监管服务，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监管服务费金额万分之五的违约金。
三、若乙方提供项目监管服务不符合甲方合理要求，乙方应赔偿甲方损失并向甲方支付监管服务费金额万分之五的违约金。
四、其它约定：无
[bookmark: _Toc22484671]第八条    其他
一、通信方式
甲方通讯地址为：成都市青羊区提督街99号恒大中心，联系人：罗雨晨，电话：028-65703939；电子邮箱：hdcdzjb@126.com。
乙方通讯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01室，联系人：何涛，电话：18518019795；电子邮箱：hoto1009@163.com。
上述通讯地址为双方沟通与司法文书的送达地址。任何一方将函件送至或邮寄至上述地址即视为送达。若任何一方的地址或联系方式有变化，其须将新的地址或联系方式书面通知本协议的另一方，该书面通知中载明的新地址或联系方式于该书面通知到达另一方之日即发生效力。
若发生变更的一方未履行通知义务，则另一方依约定送至或邮寄至原地址的函件即使对方未收到仍视为文件已送达。
[bookmark: _Toc22484672]二、争议的解决
双方如有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审理。
[bookmark: _Toc22484673]三、廉洁条款
严禁甲方人员以任何方式明、暗示乙方请吃、请喝、收受乙方礼金、礼品或接受乙方提供的其他私人便利或利益。在合同签订或履行过程中，若甲方人员有明示或暗示要求宴请、招待，或索取礼金、礼品、礼券、其他利益等不当行为的，乙方应向甲方监察部门举报。具体举报渠道如下：
举 报 电 话： 13058187453（微信同号）
举 报 邮 箱： HDDC110＠evergrande.com
受 理 部 门： 恒大地产集团监察中心
受 理 地 址： 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1126号卓越后海金融中心27层
严禁乙方以任何方式向甲方人员提供私人便利、行贿或进行非正常商务宴请。
如果出现乙方在履约过程进行私下请吃、向甲方人员提供私人便利、行贿等一切非正常的经济活动，一经查实，甲方有权单方终止协议，因解除相关协议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乙方如有违约，仍需承担违约责任。乙方的上述行为严重的，甲方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如果乙方事后主动积极向甲方陈述事实，或乙方有证据显示以上行为为甲方人员施压的不得已行为，则乙方仍保留与上述行为相关的协议的权利和义务。
[bookmark: _Toc22484674]四、品牌保护与保密条款
（1）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擅自使用“恒大”、“恒大地产”“金碧”字样以及恒大及其关联公司、产业的名称、商标、商号、标识、标志对其公司的项目、产品进行宣传。且乙方不得有诋毁甲方的品牌形象、声誉等行为。
（2）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签订、履行本协议所知晓的与甲方或本项目相关的信息、资料以及与甲方合作事宜向本协议以外的任何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合作单位、媒体等）披露、泄露。不得将双方之间的合作事宜、合作关系用于其对外宣传和广告用途。
（3）上述（1）、（2）条及本条的约定在本协议期满、解除或终止后仍然有效。如乙方违反上述约定，乙方需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10%的违约金；如导致甲方品牌形象受损的，乙方需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 30 %的违约金，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应当赔偿甲方的全部损失。
[bookmark: _Toc22484675]五、其它约定：无
六、本合同经双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合同正本一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每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bookmark: 文字38]（以下无正文）
甲方：    
签约代表:    
                     
乙方: 
签约代表: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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